
以以案案说说法法

举报隐患 共享安全
������周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以扫码举报方式， 受理群众举报安
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线索。一经查实，我们将依据《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
举报奖励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对举报人予以奖励，最高奖励金额 30 万
元。 我们将对举报人个人信息进行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
益。

举报方式：扫码举报。
周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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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联动筑防线 实战演练保安全
项城市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刘
朵朵 文/图 ） 近日 ， 项城市开展
2026年安全生产应急演练。 项城市
有关部门负责人及企业代表 200 余
人参加观摩。

此次安全生产应急演练， 聚焦
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事故全链条处

置， 模拟乙腈储罐区输送管道发生
泄漏， 企业维修人员违规操作引发
静电起火， 火势迅速蔓延并造成人
员受伤。

安全生产应急演练过程中，参
演企业工作人员及参演应急救援

人员各司其职 、分工协作 ，依次开
展人员疏散逃生、 现场紧急处置、
伤员救助、火场侦查、管线堵漏、协
同灭火等科目。

此次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指挥

顺畅、贴近实战、衔接紧密，进一步
完善应急预案体系 ， 深化政企联
动 ，有效控制事态发展 ，达到预期
效果。

“通过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演练，
不仅全面检验了各级应急预案的实

用性与可操作性， 还进一步锤炼了
跨部门应急救援的协同作战能力，
有效提升了项城市应对危险化学品

突发事件的实战能力和政企联动响

应水平， 为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积累了

宝贵实战经验。 ”项城市应急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将以此次安
全生产应急演练为契机， 持续完善
应急指挥与联动机制， 锤炼救援尖
兵，为人民群众营造更加安全、稳定、
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

以练为战砺精兵 凝心聚力铸铁军
郸城县应急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胡
乐城） 为适应新形势下应急管理综
合执法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执法队伍
专业化、规范化水平，近段时间，郸城
县应急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实战导
向，聚焦执法人员能力短板，创新培
训模式，分层分类精准施训，着力锻
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
应急管理铁军。

针对部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实

践经验不足、 法规运用不熟练等问
题 ，郸城县应急管理局建立 “集训+
实战”一体化培养机制。截至目前，该
局已组织 3 期集中培训，培训内容涵
盖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执法程序规
范、文书制作标准等科目。

“我们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前
摸清企业生产工艺、关键设备和安全
风险点，制订个性化检查方案，切实
提升检查针对性和工作效率，在实战

场景中检验学习成效、 锤炼履职本
领，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业务素养和执
法效能。 ”郸城县应急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局每季度举办 1 期“执
法大讲堂”，邀请行业专家、法律顾问
授课； 每月组织 1 次疑难案例研讨
会，选取典型案件集体“会诊”，统一
执法尺度。

为推动监管从“查隐患”向“管风
险”转变，郸城县应急管理局将业务

培训与“一企一档”风险动态管理相
结合，要求执法人员在检查过程中完
善企业基础信息， 进行风险初步评
估。

郸城县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培训
体系，探索‘线上+线下’‘理论+实操’
多元化培训模式， 以过硬的执法能
力，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
好提供坚实保障。 ”

筑牢防火屏障 守护清明平安
鹿邑县应急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杨
东升 王磊） 为切实防范化解清明节
期间各类安全风险， 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近日，鹿
邑县应急管理局聚焦重点领域， 全面
开展清明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 护航
群众平安祭扫、文明过节。

鹿邑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公安、林

业、交通运输等部门，严格落实“三管
三必须”要求，细化任务、责任、时限
“三张清单”，将安全责任层层压实到
岗、落实到人，构建“上下联动、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 在公墓、景区、湿
地公园等关键点位设立临时防火检

查站，严格落实入境登记、火种收缴、
烟火管控等措施，组织人员清理林区

枯枝落叶等可燃物， 开设防火隔离
带，加密巡护频次，运用无人机、视频
监控等设备开展动态监测，严防森林
火灾发生。

鹿邑县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他们将进一步完善森林火灾
应急预案，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提
升应急处置能力。 应急救援队伍、消

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24 小时待命，
全面检修救援车辆、灭火器材，备足
应急物资，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上
得去、打得赢。 严格执行领导带班、
24 小时值班和“零报告”制度 ，畅通
信息报送渠道 ，严禁迟报 、漏报 、瞒
报安全信息， 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各
项准备。

加强灾害信息员培训 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商水县应急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张
致铭） 3 月 24 日至 25 日， 商水县应
急管理局组织各乡镇（街道）灾害信
息员，参加应急管理部举办的全国救
灾救助业务暨灾害信息员培训班。此
次培训旨在全面提升基层防灾减灾

能力，打通灾情信息报送“最后一公
里”。

本次培训采用 “主课堂+分课
堂”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实现县、乡、
村三级联动参训。

“本次培训涵盖最新救灾救助

政策解读、 灾情统计与信息报送规
范、灾害风险评估与隐患排查、应急
救助流程与实操技能等内容， 通过
专家授课、案例分析等形式，有效破
解基层灾害信息员在实际工作中遇

到的痛点难点问题。 ”商水县应急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此次培训既补
齐了基层灾害信息员的业务短板 ，
又进一步明确了灾害信息员作为防

灾减灾“千里眼”“顺风耳”的职责使
命，确保灾情“早发现、早报告、快处
置”。

开展网格员集中“充电” 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
淮阳区应急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仝
晨曦） 为进一步增强网格员安全防
范意识和责任意识， 夯实基层安全
治理根基 ，3 月 26 日 ， 淮阳区应急
管理局组织开展网格员安全生产专

题培训。 此次专题培训采取 “主会
场+分会场”形式开展，2200 余名网

格员参训。
此次专题培训紧贴基层工作实

际， 聚焦安全生产监管重点难点问
题， 邀请相关单位业务骨干进行授
课。 授课人员结合各自岗位职责和
一线工作经验， 围绕安全生产和应
急管理基本知识、 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消防安全常识 、燃气使用安全 、
建筑施工和自建房安全管理、 特种
设备安全监管、 用电安全等内容开
展系统讲解，并深入剖析典型案例，
帮助网格员明晰工作职责、 掌握检
查要点、提升隐患排查处置能力。

淮阳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专题培训立足基层、靶向
发力，有效增强了网格员的安全防范
意识和责任意识。

下一步，淮阳区应急管理局将持
续建强网格员队伍，推动安全治理关
口前移、力量下沉，切实筑牢安全生
产基层防线。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公布第十五批
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典型案例
������为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
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 河南省持续推进各行
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并落实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现将第
十五批典型案例公布如下：

案例一：2025 年 1 月， 平顶山宝棉纺织有限公司前纺车间安全员
在巡查下脚间棉包储料区时，闻到异常焦糊气味，排查发现火灾隐患。
该员工立即上报， 公司第一时间处置完毕， 并按照规定奖励该员工
2000 元，其他参与处置人员合计奖励 8200 元。

案例二：2025 年 5 月， 漯河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工业园一名员工，在厂区围栏外发现天然气管道阀门泄漏起火。 该员
工立即上报，公司迅速处置消除险情，并按照规定奖励该员工 2000 元，
其他参与处置人员合计奖励 3000 元，同时予以通报表扬。

案例三：2025年 11月， 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供料作业区员工发
现，施工方在安装作业中违规使用吊带吊运氧气瓶。该员工立即上报，公
司及时叫停整改，并按照规定奖励该员工 500元，同时予以通报表扬。

（来源：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微信公众号）

主要负责人履职缺位 依法从严查处
������2023 年 2 月 17日，行政执法部
门对某米业公司开展执法检查，发
现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尹某某未建

立健全电工、 车间班组长安全生产
责任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行
政执法部门当场下达责令限期整改

指令书，要求尹某某于 2023 年 2 月
27日前完成整改。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参照
该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

准， 行政执法部门对尹某某处以罚
款 2 万元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一条明确了生产经营单位主

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

有的职责，其中第一项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责建立健全并

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责任制务必全面覆盖，生
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严守 “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
管安全”原则，建立健全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做到安全工作人人有责、各负其责，
严格落实“一岗双责”。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履

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处二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本案中， 尹某某作为公司主要负责
人， 未履行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的法定职责， 行政执
法部门依法对其作出处罚， 于法有
据。

（来源：应急管理部网站）

安安全全生生产产应应急急演演练练现现场场。。


